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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某天，宣奇很正經地說：「我很幸福，因為我擁有很多東西。」太太問他擁有什麼東西，他回答說：「我有爸爸和媽媽。」我向他說：「我也很幸福。」宣奇接續說：「因為你有個兒子。」原來幸福就是這麼簡單，一家人快樂生活便是幸福。五月的母親節，宣奇送了一張自製的立體母親節卡給他的母親，有花有草，很是漂亮，他的母親很幸福。父親節快將來臨，他也為我做了一張特大的父親節卡，我也感到很幸福。

　　按以上所說，有爸媽和子女的家庭，在父親節和母親節收到禮物的家庭，便是幸福家庭，就是這麼簡單嗎？當然不是，按保羅所說，幸福家庭應該具備兩大元素。

幸福家庭注重相互的本份

　　基督徒的家庭倫理強調相互的本份（reciprocal obligation），包括家中每一位成年男子。那裏有權利和要求時，也便有責任和本份。因為基督教的家庭倫理不是問：「其他人要為我做什麼？」而是問：「我要為其他人做甚麼？」（Barclay，1975）(1)丈夫與妻子的本份：基督教的婚姻觀念是伴侶的關係，婚姻不是單方面滿足丈夫，而是丈夫與妻子在婚姻內都可以得著快樂和滿足的。故此，保羅如此教導夫妻的本份：「你們作妻子的，當順服自己的丈夫．．．你們作丈夫的，要愛你們的妻子」。保羅要求妻子順服丈夫，但同時要求丈夫愛妻子。(2)父母與子女的本份：基督教的家庭觀念同時注重父母和子女的權利和責任，故此，保羅如此教導父母和子女的本份：「你們作兒女的，要凡事聽從父母．．．你們作父親的，不要惹兒女的氣」。「凡事聽從」（obey in everything)比「順服」的字眼更為強烈，指子女在每一件事上都要遵從父母的意見。「不要惹兒女的氣」（do not provoke），這裏特別提醒父親，不要濫用父親的權威，激動子女的怒氣。

　　按我記憶，已經逝世的影星喬宏某次大難不死後，說到自己的經歷和夫妻關係：「自己很對不起妻子，時常埋怨妻子有許多事情做不到，但卻看不到對方為自己做了許多事情。」喬宏這句說話，正是道出了許多婚姻的問題：只看到配偶的缺點和自己的優點，卻看不到對方的優點和自己的缺點。按我經驗，許多時的婚姻輔導都是由女性開始，說出婚姻的問題和丈夫的不是。很困難之下，我總算有機會邀請到丈夫來單獨見面，但情況都是差不多。他們向我不斷抱怨配偶的不是，將一切責任都推給對方。

幸福家庭的關係建基於神

　　當時來說，家庭的關係主要是建基於人的傳統和觀念，但保羅提出另一個全新的觀念。所有的家庭關係都是建基於神，即規範在主基督裡。換句話說，每一位家庭成員都應時常醒覺，我們雖然看不到耶穌基督，但祂卻是永遠出現的客人，甚至是一家之主（Barclay，1975）。(1)丈夫與妻子的關係：基督徒要視婚姻為神聖的盟約，丈夫和妻子相處的時候，都要謹記基督的教訓。因為，保羅曾這樣說：「這是極大的奧秘，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。」（弗5:32）保羅用基督與教會的關係來解釋夫妻的關係，說明妻子要像教會順服基督般順服丈夫，丈夫要像基督愛教會般愛妻子，因為「這在主裡面是相宜的」和「不可苦待他們。」(2)父母與子女的關係：父母與子女的關係，有如天父與信徒的關係，因為聖經曾如此說：「你們所忍受的，是神管教你們，待你們如同待兒子。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呢？」（來12:7）父母要學像天父管教信徒一樣去管教子女，子女也要像信徒聽從天父一樣去聽從父母，「因為這是主所喜悅的」和「恐怕他們失了志氣。」

　　今天，許多家庭出現問題，是家中成員爭做一家之主。在我的家庭，誰是一家之主呢？在生活節奏方面，兒子宣奇是「一家之子」，因為他是我們的寶貝兒子，我們都花不少時間為他安排學習和活動。在起居飲食方面，太太是「一家之煮」，因為她不單照顧我們的起居，更經常為我們煮食。但遇上家居維修或重要決定時，我卻是「一家之指」，因為我頭腦冷靜，指揮若定，解決問題。然而，我們真正的一家之主是耶穌基督。每個星期，我們都有一次家庭崇拜，當中除了唱詩和講故事，大家互相代禱，學習讓耶穌在我們中間居首位。

　　在父親節的日子，我們都很渴想有一個幸福的家庭。要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並不太難，最重要是每一位家庭成員注重相互的本份，願意盡力而為；各人的關係建基於神，以基督作為一家之主。

